祁阳县“清废行动2019”专项整治
工作实施方案

[bookmark: _GoBack]2019年5月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“清废行动2019”，对我县固体废物堆放、处置情况进行排查，发现６起疑似固体废物随意堆放等问题。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对2019年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发现疑似问题进行交办的函》（环督函〔2019〕44号）相关要求，为举一反三，进一步加大固体废物违法行为打击力度，打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攻坚战，排查环境隐患，保障环境安全，特制定本方案：
1、 工作任务
　　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、危险废物（含医疗废物）、 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工程建设弃土弃渣、污水处理污泥、畜禽养殖粪污等固体 废物产生、处置情况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，做到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，全面摸清我县固体废物产生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等基本情况，全面排查整治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隐患，坚决打击固体废物违法行为，构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长效机制，确保 全县生态环境安全。
2、 组织领导
　　整治工作由县政府组织，责任单位牵头，相关部门参与联合执法。具体如下：由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陈莉牵头组织，县环保局牵头，县公安局、县科经委、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电力局、街道办组成联合整治执法队伍。
3、 实施步骤和进度安排
　　１、排查核实阶段（5月20日前），生态环境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对排查发现的固体废物疑似问题，抓紧组织现场核查。对核实确认的问题，及时研判固体废物属性，并做出初步结论，并在清废APP上填报。
2、审核确认阶段（６月17日前），在各相关部门核实基础上，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开展现场审核工作，对疑似危废核查属性。对通过清废APP上报的已核实点位逐一进行现场审核，完成审核工作。
　 ３、建立清单阶段（６月21日前），对经审核确认的问题，对照“清理、溯源、处罚、公开”要求，逐一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，及时分类处置，分批公开整改完成情况。并将整改方案及专项行动总结盖公章后报县政府督察室。
4、整改销号阶段（6月28日前），县政府督察室对本次专项行动中确认的问题将建立问题清单，实行销号制度。按照整改方案要求积极实施整改，依法查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，对于责任人员和部门严肃追责问责，确保件件过关，逐一销号。
５、复查巩固阶段（7月4日前），对于所有已销号问题清单，县政府督察室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督办工作，确保交办问题严格整改落实，迎接生态环境部的“回头看”抽查工作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 
